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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例

公布年份：2005年（2005年 4月 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为：“思考、想象、创造”）
公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内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 2004年中国法院十个知识产权案例：

五起刑事案件：黄味金等假冒注册商标案；王政美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应红霞等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王红星、赵坤侵犯著作权案；李明光等侵犯商业秘密案。

五起民事案件：博内特里塞文奥勒有限公司与上海梅蒸服饰有限公司等商标侵权和不正

当竞争纠纷案；（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与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犯著作权及注册

商标专用权纠纷案；浙江萧山五粮液系列酒销售有限公司、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诉四川

老作坊酒厂、宁海县昌盛食品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新力唱片（香港）

有限公司与苏州市西部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侵权著作权纠纷案；哈尔滨黑天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广东黑天鹅饮食文化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一、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犯罪案例

1、黄味金等假冒注册商标案

公诉机关：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味金、常荣芳、张会建、常祝家、邱伦富

常春荣、文勇

案由：假冒注册商标

一审案号：（2003）川绵竹刑初字第 66号
2003年 5月 26日，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检察院以竹检刑诉（2003）64号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黄味金、常荣芳、张会建、常祝家、邱伦富、常春荣、文勇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向四川

省绵竹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黄味金与被告人常荣芳口头约定由黄味金提

供原酒，常荣芳组织包装材料及商标，以共同生产假冒名酒。之后，常荣芳雇佣被告人文勇

从黄味金开设于成都市华丰食品城的兴宏酒类批发部将“绵竹大曲”、“江口醇”、“尖庄”、“泸
州”老窖二曲等酒运至常荣芳租赁的成都市中和镇、双流县华阳镇出租房内，由被告人常荣

芳、张会建组织“剑南春”、“全兴”、“五粮液”、“泸州”商标及包装，并雇佣被告人常祝家、

邱伦富、常春荣清洗酒瓶和翻装酒，共计粘贴“剑南春”商标 648份、“全兴”商标 300份、“泸
州”商标 88份、“五粮液”商标 96份。除“五粮液”外，均由被告人常荣芳雇佣被告人文勇将

酒运至被告人黄味金开设于成都市西南食品城的兴达酒类批发部予以销售。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味金、常荣芳、张会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非法使用“剑南春”、“五粮液”、“全兴”、“泸州”老窖特曲的商标及包装物，情节严重，其行

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文勇、常祝家、常春荣、邱伦富明知上述被告人实施假

冒注册商标行为，而为其提供运输等帮助行为，其行为均应以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共犯论处。

被告人黄味金、常荣芳、张会建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文勇、常祝家、邱伦

富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可减轻处罚；被告人常春荣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且参与假冒

注册商标时间短，情节轻微，依法可免予处罚。被告人常祝家在刑满释放后 5年内又犯罪，

属累犯，应从重处罚。

2003年 8月 20日，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13条、第

25条第 1款、第 26条第 1款、第 4款、第 27 条第 1 款、第 2款、第 64条、第 65条之规

定，判处被告人黄味金有期徒刑 3年零 6个月，并处罚金 1万元；被告人常荣芳有期徒刑 3
年零 6个月，并处罚金 1万元；被告人张会建有期徒刑 3年零 6个月，并处罚金 1万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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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常祝家有期徒刑 1年零 6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被告人文勇有期徒刑 1年，并处罚

金 2000元；被告人邱伦富有期徒刑 1年，并处罚金 2000元；被告人常春荣免予刑事处罚。

一审宣判后，黄味金等七被告人均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王政美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公诉机关：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政美、张伟盛、张伟明、谢永文、汤荣江

案由：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一审案号：（2003）漳刑初字第 25号
2003年 3月 19日，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漳检起诉（2003）21号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王政美、张伟盛、张伟明、谢永文、汤荣江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福建省漳州市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政美与被告人张伟明商定，王政美负责联

系台湾境内购买假烟的客户，并将客户需求假烟的数量、品牌通知张伟明，张伟明负责转告

被告人张伟盛，并提供帐户用于假烟货款汇入及结算，被告人张伟盛负责假冒香烟生产和收

购，并联系运输，将假冒香烟运至指定地点。据此，2002年 3月至 6月间，被告人张伟盛

按照被告人王政美、张伟明的通知，先后 4次将生产和收购的 700件假冒“七星”牌香烟（其

中 150件由被告人汤荣江负责雇工包装）及 200件假冒“大哥大”香烟交由被告人谢永文运往

晋江围头、南安水头等地交货。经鉴定，该 4批假烟价值人民币 230万元。2002年 5月间，

张伟盛将因故未销出的 174件假冒“七星”牌香烟（每件 56条）交由谢永文运往漳浦县存放，

谢永文将该批假烟分别寄存在漳浦县绥安南门村李龙祥、蔡裕太（另案处理）家中。2002
年 9月 6该批假烟被漳浦县公安局查获，经鉴定，价值人民币 113.1278万元。2002年 5月
初，张炎国（另案处理）要求被告人谢永文为其运输一批假烟至福建平潭。被告人谢永文表

示同意，并于 2002年 5月 9日以装木头为名让其驾驶员游万里驾驶 E-11293货车将该批假

烟运往福清，途径福清市路段被边防检查人员查获，车内装有假冒“七星”牌香烟共 506件（每

件 30条）。经鉴定：该批假烟价值人民币 75.9万元。

被告人王政美被抓获后，协助公安机关将被告人谢永文抓获归案。

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政美、张伟明、张伟盛、谢永文、汤荣江以牟取

非法利益为目的，非法生产、销售假冒香烟，其中被告人张伟盛参与犯罪数额计人民币

343.1278万元（其中未遂 113.1278万元）、被告人谢永文参与犯罪数额计人民币 419.0278
万元（其中未遂 189.0278万元）、被告人王政美、张伟明参与犯罪数额计人民币 230万元、

被告人汤荣江参与犯罪数额计人民币 37.5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被告人王政美是犯意的提起人和组织策划者；被告人张伟盛是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在共同犯

罪中两被告人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张伟明、谢永文、汤荣江均起次要作用，系从

犯。归案后，五被告人对其主要犯罪事实尚能如实交待，有悔罪表现，其中被告人张伟盛、

谢永文有部分犯罪事实属未遂。被告人王政美被抓获归案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谢永

文，有立功表现，依法可减轻处罚。被告人张伟明、谢永文，汤荣江均系从犯，依法应予减

轻处罚。

2003年 6 月 9 日，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40条、第

25条第 1款、第 26条第 1、4款、第 27条、第 68 条第 1 款、第 23 条、第 57 条第 1 款以

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 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5条之规定，判处被告人张伟盛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 345万元；

被告人王政美有期徒刑 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万元；被告人张伟明有期徒刑 13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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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金人民币 180万元；被告人谢永文有期徒刑 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万元；被告人

汤荣江有期徒刑 1年 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张伟盛等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

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应红霞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应红霞、谷琳琳、冯圣伟

案由：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一审案号：（2004）浙杭西刑初字第 336号
2004年 7月 5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杭西检刑诉（2004）285号起诉书，

指控被告人应红霞、谷琳琳、冯圣伟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冯圣伟原为广州达生整合营销传播机

构驻杭办事处工作人员，2004年 1月初至同年 2月 23日期间，以非法营利为目的，在明知

广州“陈大伟”、“倪壮”二人向其提供的洗发水为假冒宝洁(中国)公司生产的飘柔、海飞丝、

潘婷等注册商标的情况下，先后七次向原广州宝洁公司驻杭外聘工作人员应红霞、谷琳琳销

售货值约 150余万元人民币的假冒宝洁(中国)公司生产的上述注册商标洗发水，并以每箱提

成 10－15元的方式，从中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 7万余元。同期，被告人应红霞、谷琳琳以

非法营利为目的，明知上述洗发水为假冒产品而先后七次共同将之销售给日化产品经销商黄

某，被告人应红霞、谷琳琳从中非法获利 15万余元人民币。案发后，被告人冯圣伟投案自

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冯圣伟、应红霞、谷琳琳明知是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而予以销售，销售金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告人冯

圣伟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予从轻处罚。

2004年 8 月 3 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14条、第

67条第 1款、第 25条第 1款、第 64条、第 72条、第 73条第 2、3款之规定，判处被告人

应红霞有期徒刑 3年，缓刑 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万元；被告人谷琳琳有期徒刑 3年，缓

刑 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万元；被告人冯圣伟有期徒刑 3年，缓刑 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4、王红星、赵坤侵犯著作权案

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红星、赵坤

案由：侵犯著作权罪

一审案号：（2003）京海法刑初字第 2434号
2003年 11月 3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2003）京海检经诉字第 621号起诉书，

指控被告人王红星、赵坤犯侵犯著作权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红星、赵坤原系北京雷石世纪数字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雷石公司”)职员，负责软件的开发工作。2002年 3月，二人从雷石公司辞

职后，带走了雷石公司 KTV点歌系统软件的源代码，欲继续从事该系统软件的开发和销售

活动。2002年 3月至 2003年 1月间，二被告人以营利为目的，将“雷石 KTV宽带服务系统”
软件稍加修改后复制安装盘，先后向西安云志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杭州新时空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销售该软件复制品，违法所得额共计人民币 11.92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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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红星、赵坤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他人计算机软件，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被告人王红

星、赵坤均积极参与并从中获利，但赵坤在犯罪中所起作用略小于王红星。

2004年 2月 2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17条第(一)
项、第 25条第 1款、第 53条、第 64条之规定，判处被告人王红星有期徒刑 1年 6个月，

罚金人民币 5000元；被告人赵坤有期徒刑 1年、罚金人民币 3000元。

一审宣判后，王红星、赵坤二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

5、李明光等侵犯商业秘密案

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明光、徐小清、龚岷

案由：侵犯商业秘密

一审案号：（2004）深罗法刑初字第 767号
2004年 3月 22日，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以罗检刑诉（2004）505号起诉书，

指控被告人李明光、徐小清、龚岷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深圳市润天智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润天智公

司)于 2001年 4、5月先后聘任被告人徐小清为副总经理，被告人龚岷为机械开发部工程师。

同年 10月 10日，润天智公司自主研制的“润天智超宽幅彩色数码喷绘系统 V1．0”取得深圳

市信息化办公室核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同年 11月 5 日，润天智公司委托首山雄开发

XJ500喷墨打印头控制卡。2002年 4 月间，时为沈阳市辽宁金龙电脑喷绘广告有限公司总

经理的被告人李明光通过业务关系认识被告人徐小清后，即提议被告人徐小清携带润天智公

司的喷绘机生产技术资料前往其公司工作，并初步商议徐小清的报酬为年薪人民币 30万或

者公司 20％的股份。之后，被告人徐小清利用工作之便复制润天智公司喷绘机生产相关技

术资料，并说服被告人龚岷及该公司电子开发部工程师马少华一起前往沈阳为李明光的公司

生产喷绘机。同年 5月 10日晚下班后，被告人徐小清指使龚岷在润天智公司拷贝了软件工

程师赵某、机械工程师颜某某电脑上的喷绘机生产相关技术资料。5月 12日，龚岷将拷贝

好的硬盘交给徐小清。次日，被告人徐小清、龚岷及马少华三人未办理辞职手续即乘飞机前

往被告人李明光正在筹备的沈阳市辽宁柯宝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柯宝公司)，由徐

小清将内含润天智公司喷绘机的相关技术资料的硬盘交给李明光。之后，被告人龚岷及马少

华开始在柯宝公司工作。同年 8月，柯宝公司生产出“赛特”3200数码彩色喷绘机。

经深圳市知识产权研究会鉴定，润天智公司、柯宝公司两家公司产品涉及光盘所载的软

件技术内容相同，具体为核心算法参数文件完全一样；控制打印头板动态连接库相似，而来

源完全一样；核心技术的源代码相似，且来源于相同的初始源代码。润天智公司在深圳市信

息化办公室登记的喷绘机系统软件和首山雄两者源代码同源；润天智公司和柯宝公司两者源

程序同源；首山雄和柯宝公司两者源程序同源，说明“彩神”源代码是润天智公司的技术秘密，

柯宝公司生产“赛特”5200数码彩色喷绘机使用了“彩神”源代码。另经深圳市中衡信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评估，“彩神数码喷绘机”生产专有技术的无形资产价值为人民币 630 万元，

“FLORA-3204彩色数码喷绘机”技术许可使用费的价值为人民币 300万元，单机利润为人民

币 26万元。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认为，润天智公司经过立项、组织人员开发了“彩神”数码喷绘机

“彩神”源代码的生产专有技术，该技术含有不对外公开、不为公众知悉的技术信息，且该技

术信息通过生产、销售，能够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且润天智公司对其采取了保密措施，

与公司人员签定了保密协议，因此，该技术属于商业秘密。三被告人盗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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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生产活动，给润天智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19条、第 25条之规定，于 2004年 5月 28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处

被告人李明光有期徒刑 1年零 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万元；被告人徐小清有期徒刑 10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万元；被告人龚岷有期徒刑 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李明光、徐小清、龚岷不服，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

诉。2004年 9月 10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涉及知识产权民事审判案例

1、（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诉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侵犯著作权及注册商标

专用权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上诉人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以下简称新东方学校）因侵犯著作权和商标专用

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知初字第 35号民事判决，向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以下简称 ETS）作为 TOEFL 考试的主持、开发者，独立设计、创作完成了

TOEFL考试题，并就 53套 TOEFL考试题在美国进行了著作权登记。1997年 8月，ETS 与

主要从事外语教学服务的新东方学校签订协议，许可新东方学校以非独占性的方式复制协议

所列的录音制品和文字作品（共 20套试题），作为内部使用，不得对外销售，协议有效期

为一年。但新东方学校将该 TOEFL考试题以出版物的形式在其校内和网络上向不特定人公

开销售，且在许可协议期满后未再签订新的协议。另外，ETS曾就“TOEFL”商标在中国核准

注册，核定使用的范围是盒式录音带、考试服务、出版物等。被控侵权物的封面等用醒目的

字样标明“TOEFL”。2001年 1月，ETS 以新东方学校侵犯著作权和注册商标专用权向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此前，新东方学校曾因此被行政执法部门查处。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TOEFL 试题由 ETS主持开发设计，每一道试题均需多人经历多

个步骤并且付出创造性劳动才能完成，具有独创性，属于中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由此

汇编而成的整套试题也应受到保护。新东方学校未经 ETS许可，以商业经营为目的，擅自

复制并公开销售 TOEFL试题，侵犯了 ETS 的著作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新东方学校

在其发行的 TOEFL 考试题出版物的封面上以醒目字体标明“TOEFL”字样，且商品类别与

ETS 注册的商品类别相同，新东方学校的行为侵犯了 ETS 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新东方

学校停止侵犯著作权和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赔偿损失、消除影响和赔礼道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对新东方学校侵犯 ETS著作权的认定正确，

应予维持，但对侵犯 ETS 注册商标专用权及赔偿数额的认定和处理不当，应予酌情纠正。

据此于 2004年 12月 27日依法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有关著作权的判项，撤消一审判决有关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判项。

2、博内特里塞文奥勒有限公司诉上海梅蒸服饰有限公司等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梅蒸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梅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博内特里塞文奥勒有限公司（Bonneterie Cevenole S.A.R.L.）
原审被告：梦特娇&#8226;梅蒸（香港）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梅蒸）

原审被告：常熟市豪特霸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豪特霸）

原审被告：甘传猛

原审被告：甘传飞



中晔.中良知识产权产业网 TALENBRIT.LOYAHONE IP Industrialization Net
客服热线 156-010-40036， 010-51248699 邮箱 ipvipo@163.com 客服微信 QQ2606506219

编辑：龙兴华宝 LOSOHOBO 顾问：季志庆（律师）

原审被告：徐国良

上诉人上海梅蒸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梅蒸）因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2）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 202号民事判决，向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博内特里塞文奥勒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服装设计、制造和销

售的法国公司，在中国大陆登记注册了花图形、繁体字“梦特娇”、“MONTAGUT”与花图形

组合等四个商标，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均为第 25类衣服、鞋、帽等。香港梅蒸由甘传飞和

甘传猛在香港设立，受让取得由“梅蒸”中文文字、拼音字母“Meizheng”和花瓣图形组合的注

册商标（以下简称“梅蒸”商标）。上海梅蒸由甘传猛在上海设立，经香港梅蒸授权在中国大

陆独占使用“梅蒸”商标。常熟豪特霸由徐国良设立，为上海梅蒸加工、销售服装。由常熟豪

特霸生产、上海梅蒸和常熟豪特霸销售的服装上使用了“梦特娇&#8226;梅蒸”标志，包装袋

的装潢也与原告的近似。此外，上海梅蒸在其专卖店的货架上间隔标有繁体的“梦特娇”和“梅
蒸”拼音字母与花瓣图形标志，在价格标签上标明“货（牌）号”为“梦特娇”。上海梅蒸在专

卖店店门、广告牌、服装、包装袋上，常熟豪特霸在服装、包装袋上直接使用含有“梦特娇”
字样的香港梅蒸的企业名称。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海梅蒸、常熟豪特霸生产、销售的上装衣领标、

内衬标有“梦特娇&#8226;梅蒸”标志，上装的左胸标有“梅蒸”拼音字母和花瓣图形标志，“梅
蒸”拼音字母颜色与服装衣料颜色相同，将花瓣的颜色突出，花瓣图形比原告的“花图形”仅
缺少叶和茎，且在货架和价签上直接使用“梦特娇”作为商品名称，足以误导公众，侵犯了原

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上海梅蒸在专卖店店门、广告牌、服装、包装袋上，常熟豪特霸在服

装、包装袋上直接使用含有原告商标“梦特娇”的企业名称，包装袋的装潢与原告也相近似，

构成不正当竞争。上海梅蒸、香港梅蒸、常熟豪特霸在主观上有共同侵权的故意，应共同承

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因甘传猛、甘传飞和徐国良分别作为该三个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

实施的行为代表各自公司，因此造成的侵权后果应由公司承担。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一审

法院依法判决三个被告公司停止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50万元。判决后，上海梅蒸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

应予维持，于 2004年 7月 6日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诉苏州市西部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侵权著作权纠纷案

原告：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公司）

被告：苏州市西部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娱乐公司）

原告新力公司于 2003年 12月 12日发现西部娱乐公司未经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将新

力公司享有著作权的黎明演唱的《两位一体》、《全日爱》、《酸》三个作品（MTV）以

卡拉 OK的形式向公众放映，遂以新力公司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起诉。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新力公司于 2001 年制作发行了含有前述涉案三个

MTV作品的 VCD 光盘，涉案的正版光盘封套背页标注了新力公司版权标记，并向国际唱

片业协会亚洲办事处进行了版权登记。2002年 12月 12日，国际唱片业协会北京代表处委

托代理人刘莹对西部娱乐公司经营的西部飚歌城播放的黎明演唱的八首歌曲进行点播，并对

其播放过程摄像，刻录成光盘两份。该光盘中含有涉案的三个MTV作品。苏州市公证处对

上述取证过程进行了公证。

法院认为，本案涉案的MTV作品是以确定的声乐、器乐作品作为承载主体，依据音乐

体裁不同的特性和情境氛围进行视觉创意设计，形成音、画合一的视听结构，同时在艺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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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运用光线、色彩、构图等变幻组合，并通过三维动画、数码编剪等技术处理，凝聚了导

演、演员、摄影、剪辑、灯光等创造性劳动，是视听结合的一种艺术形成，符合作品的构成

要件，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新力公司对涉案的三个MTV
作品享有著作权。西部娱乐公司未经许可，在经营活动中使用了涉案作品，侵犯了新力公司

享有的放映权及获得报酬的财产权利，依法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因西部

娱乐公司未侵犯新力公司的著作人身权利，故不再适用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对赔偿数额，

应根据本案涉及的作品类型、西部娱乐公司的经营规模、经营档次及侵权时间等因素，酌情

确定。对于新力公司提出的为诉讼等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西部娱乐公司承担。

2004年 11月 26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西部娱乐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新

力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 9000元及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 25441元，驳回新力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依法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4、浙江萧山五粮液系列酒销售有限公司、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诉四川老作坊酒厂、

宁海县昌盛食品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萧山五粮液系列酒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萧山五粮液）

上诉人（原审原告）：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五粮液）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老作坊酒厂（以下简称老作坊酒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海县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盛公司）

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诉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

双方当事人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甬民二初字第 95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萧山五粮液于 2003年 3月取得“作坊”商标，并许可宜宾五粮液独占

使用“作坊”商标。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于 1999年 12月获得包装盒的外观设计专

利。老作坊酒厂成立于 2001年 7月，生产“老作坊玉牌老作坊玉窖”酒，其中“老作坊玉窖”
中的“老作坊”三字远大于“玉窖”两字。昌盛公司自 2002年 12月开始经营三个品种的老作坊

玉窖酒。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萧山五粮液与宜宾五粮液拥有“作坊”注册商标专用权，应予

以保护。老作坊酒厂在生产的“老作坊玉牌老作坊玉窖”酒中突出使用“老作坊”三个字，与“作
坊”注册商标在整体上构成近似，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标来源产生误认或混淆，老作坊酒厂、

昌盛公司侵犯了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的商标权；宜宾五粮液提供的证据不能认定涉案的

“作坊”牌老作坊酒、作坊酒为知名商品，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对知名商品特

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侵犯；在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并没有就专利侵权提出明确诉讼

请求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对专利侵权纠纷进行审理；由于萧山五粮液自 2003年 3月才享有“作
坊”注册商标专用权，而老作坊酒厂成立于 2001年 7月，早于萧山五粮液享有注册商标专用

权，且老作坊酒厂企业名称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程序取得，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请

求撤销老作坊酒厂字号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结合本案情况，根据萧山五粮液取

得商标专用权的时间、老作坊酒厂侵权行为持续时间以及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制止侵权

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综合考虑的赔偿数额。

2004年 8 月 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停止对“作
坊”注册商标的侵权；老作坊酒厂、昌盛公司分别赔偿萧山五粮液、宜宾五粮液经济损失 20
万元和 10万元（含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5、哈尔滨黑天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广东黑天鹅饮食文化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

竞争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黑天鹅饮食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黑天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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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哈尔滨黑天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黑天鹅公司）。

哈尔滨黑天鹅公司诉广东黑天鹅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2001）穗中法知初字第 190号民事判决广东黑天鹅公司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赔偿损失 50万元，并驳回原告的不正当竞争等其他诉讼请求。广东黑天鹅公司不服该判决，

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哈尔滨黑天鹅公司于 2000年 9月受让取得“黑天鹅”文字及图组合商

标。广东黑天鹅公司成立于 1998年 1 月 20日。2002年 4 月，广东黑天鹅公司向国家商标

局申请撤销哈尔滨黑天鹅公司“黑天鹅”商标，国家商标局决定不予受理。2003年 12月，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国家商标局不予受理决定的行政判决。二审期间，广东黑天

鹅公司又就该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尽管广东黑天鹅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但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在国家商标局撤销“黑
天鹅”商标之前，“黑天鹅”注册商标专用权应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没有受理广东黑天鹅公

司的反诉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影响广东黑天鹅公司诉讼权利的行使，本案审理不

需以相关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连续使用至 1993年 7月 1日
的商标，与他人在相同或类似服务上已注册的服务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可以继续使用，但不

得扩大使用地域和服务项目。但广东黑天鹅公司与 1993年 7月 1日之前使用“黑天鹅”商标

和店名的案外人没有隶属关系，属于不同市场主体，广东黑天鹅公司主张的拥有“黑天鹅”
商标在先使用权的理由不成立；广东黑天鹅公司成立于 1998年 1 月，在“黑天鹅”商标注册

之后，使用与哈尔滨黑天鹅公司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其行为已构成商标侵权。

2004年 4月 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